关于做好2013-2014学年第一学期期末考试补考工作的通知
各系（部）：
2013-2014学年第一学期期末考试补考即将开始，为保证补考工作顺利进行，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补考时间安排
1、体育课补考时间为：2014年2月26日、27日下午7-8节；
2、政治课补考时间为：2014年2月28日晚9-10节；
3、英语、数学等基础部课程补考时间为：2014年3月1日、2日
4、专业课程补考时间为：2014年3月8日、9日
注：灞桥、西安校区补考时间由各教学区自行安排。
二、考试对象
[bookmark: _GoBack]此次参加补考的学生为：2013-2014学年第一学期期末考试不合格的学生，以及因故未参加期末考试并办理了缓考手续的学生。以下情况不得参加补考：
1、期末考试缺考、考试违纪的学生；
2、因旷课到达一定标准而被取消考试资格的学生。
三、考试要求
1、各系（部）需高度重视补考工作，按照期末考试相关要求组织好补考工作，并于考试前三天将考试安排报送教务处，教务处将组织人员进行巡考。
2、学生必须带学生证或身份证按专业、课程至相应考场准时参加考试，无任何证件者及考试迟到30分钟以上者不得参加考试。要求学生在考试中自觉遵守考场纪律，凡发现有违纪行为，一经查实，按《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考试违纪处理办法》处理，同时计入学籍档案。
3、监考教师务必严格执行“监考人员职责”，确保考试工作顺利进行。监考教师应在考前准时领取试卷并提前进入考场，按监考教师职责要求做好考场考前的清场工作。在监考过程中不得使用手机，并严格要求学生遵守考场纪律。
4、各系（部）应及时督促学生做好考前复习，通知学生及监考教师准时参加考试。
四、成绩报送
请各位阅卷老师在考试结束后的3天内完成阅卷工作，各系（部）于补考工作结束一周内将补考成绩单交教务处，同时各系（部）需将补考成绩及时通知学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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